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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3/2021_2022__E6_96_B0_E

7_96_862009_c46_533530.htm 关于做好2009年度注册税务师执

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事考试中心

，各地、州、市人事（劳动人事）局考试中心及注册税务师

审查委员会、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大专院校、人民团

体、大中型企业人事部门，中央驻疆单位人事部门，驻疆中

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干部（政治）部门： 根据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及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联

合下发的《关于做好2009年度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

考务工作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08]77号）精神，为做好我

区2009年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工作 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管理

工作由自治区人事厅与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共同负责

组织实施。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负责考试的考务组织工作，

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负责全区的资格审查和考试大纲

、教材的征订、发行工作。 各地、州、市要加强对2009年度

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组织和领导，认真做好各个环节

的工作，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考试科目 根据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全国注册税务师

执业资格考试设“税法（一）、税法（二）、税务代理实务

、税收相关法律、财务与会计”等5个科目。获得执业资格的

条件是：报考5个科目的考生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

部科目考试；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件，报考2个科目（税务代

理实务、税收相关法律）的考生，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全



部通过。 三、报考条件及资格审查 1、经济类、法学类大专

毕业后，或非经济类、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经济、

法律工作满6年的经历。 2、经济类、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

，或非经济类、法学类第二学士或研究生班毕业后，从事经

济、法律工作满4年的经历。 3、经济类、法学类二学位或研

究生班毕业后，或获非经 济类、法学类硕士学位后，从事经

济、法律工作满2年的经历。 4、获得经济类、法学类硕士学

位后，具有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1年的经历。 5、获得经济

类、法学类博士学位。 6、对于在全国实行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了经济、会计、统计、审计

和法律中级专业职务或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会计

、统计、审计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者，从事税务代理业务

满1年。 7、免试部分科目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经

济、会计、统计、审计、法律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税

收工作满二年，可免试《税法一》、《税法二》、《财务会

计》三个科目，只参加《税务代理实务》和《税收相关法律

》两个科目的考试。 对具备以上条件之一的人员，可报名参

加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 以往参加过注册税务师执业资

格考试，拥有一个注册税务师档案管理号的考生，可持《注

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登记表》到当地人事考试中心办

理报考手续，不再进行资格审查工作，对初次报考和符合免

试条件的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要严格按照有关文件所规定

的条件执行。 四、 报名时间及程序 1、考试采用网上报名的

方式进行。 2、报名者登录新疆人事考试中心

（www.xjrsks.com.cn），认真阅读报考条件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然后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进行网上报名。 3、网上填写报



名表时间为2009年1月1日1月30日 4、报考者按网络提示要求

通过注册，如实、准确填写《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

登记表》的科目选择和各项内容。报考者如隐瞒有关情况或

者提供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报考本人承担。 5、

报考者按网络提示上传照片，照片为近期的免冠照片，文件

格式为JPG格式，大小应小于20K.上传照片后考试中心会在24

小时之内审核，审核通过考生下载打印《注册税务师执业资

格考试报名登记表》。 6、新考生于2009年1月1日1月30日（

双休日休息）携带《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登记表》

进行资格审查。乌鲁木齐的新考生到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

中心（五星路南路190号华瑞大厦配楼212室）进行资格审查

，各地、州、市的新考生到当地注册税务师审查委员会办理

资格审查。符合免试条件的考生均由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

中心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合格后于1月15日2月5日（双休日休

息）到当地考试中心交费。（续考考生可直接到考试中心交

费。） 7、各地、州、市资格审查点由当地人事考试中心与

资格审查委员会商定。 五、 考试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考试

日期考试时间考试科目6月19日 下午2∶00--4∶30财务与会计

6月20日上午9∶00--11∶30税法（一）下午2∶00--4∶30税法

（二）6月21日上午9∶00--11∶30税收相关法律下午2∶00--4

∶30税务代理实务 六、教材征订及复审 教材的征订、发行工

作由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负责办理。乌鲁木齐市考生

直接到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办理征订；各地、州、市

考生到当地注册税务师审查委员会办理征订。各地州市人事

考试中心不负责教材征订工作。要通过正常渠道征订教材，

防止征订盗版教材。 各地、州、市注册税务师资格审查委员



会务必于2009年2月5前将新考生的相关证明材料，汇总成册

上报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复审，同时将负责征订教材

工作人员的姓名、联系电话及各科教材征订数量报自治区注

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并将书款汇到自治区注册税务师管理中

心。 七、考场设置 根据国家关于执业资格类考试考点设置的

有关规定，在乌鲁木齐市、喀什、克拉玛依市设立考点。考

生可在网上报名时选择考试地点，提交报名表后考生就不能

再更改考试地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